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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048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8 年 5月 8日，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公司”

或“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科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467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8 日，你公司发布公告，拟以 61,425 万元购买南平鲸旗创娱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鲸旗创娱”）、自然人安泰持有的深圳市鲸旗天下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鲸旗天下”或“标的公司”）67.5%股权。根据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17.1条的相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标的公司鲸旗天下第一大股东鲸旗创娱与第二大股东鲸旗时代分别持有

标的 65.25%和 18.00%的股权，其中鲸旗时代为公司关联方。此外，公司目前间

接持有标的公司 4.5%的股权。请公司补披露：（1）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股权

变动情况及其原因；（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

他利益关系。（3）上市公司本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的主要考虑。 

二、根据公告，标的公司鲸旗天下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营业收入分别为 230.71 万元、16904.57 万元和 7328.10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5.94 万元、1699.14 万元和 1140.16 万元。此外，标的公司承诺 2018 年-2020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000 万元、8,750 万元和 10,938 万元。请核实并

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经营业绩大幅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业绩承诺

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3）相关业绩补偿措施是否足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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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公告，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鲸旗天下净资产为 4405.24 万元，

估值结果为 91，444.13 万元，增值率为 2,015.14%。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

可比交易以及标的资产历史经营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定价的合

理性。 

四、根据公告，交易对方承诺在收到公司支付的当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开始并于 6个月内以不低于其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完成购买公

司股票，购买方式包括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

请补充披露：（1）上述安排的商业考虑；（2）核实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之

间是否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 

五、标的公司鲸旗天下于 2016年 8月 12 日成立，从事移动游戏代理运营与

推广服务时间较短。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核心管理团队的主要人员、学历和专业背景和行业从业经历，以及经营团队的

稳定性；并核实标的公司是否具备相应的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六、根据公告，本次交易对价为 61,425.00 万元，交易方式为现金支付。公

司相关披露显示，公司 2018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29.01亿元，净利润 0.88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2.87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10.21亿元。请补充披露本次收

购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安排，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是否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七、公司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对象较为集中。根据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标的

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合计金额为 8951 万元，占应收账

款期末余额的 97.96%，公司按预付款对象归集的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合计

金额为 1886万元，占预付账款期末余额的 75.59%。请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和预付

账款集中的原因，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并核实其是否与标

的公司及其股东、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请标的公司会计师发表意

见。 

八、标的公司审计报告中称，公司游戏业务收入确认政策为游戏玩家注册后，

通过充值获得游戏货币或直接充值到游戏内，公司依照不同的代理方式或将充值

金额直接计入到营业收入中或扣除相应分成费用后直接计入到营业收入中。请公

司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核实标的资产的收入确认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请标的公司审计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并在两个交易日内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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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及时间要求，及时予以回复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九日    

 


